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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完整性」檢視方法取代較為合宜，未來將由能

源統計端定期進行活動數據檢視，其檢視程序及

結果則作為後續燃料燃燒溫室氣體排放統計作業

依據。

（2）「合理性」檢視方法

A.燃料燃燒溫室氣體排放統計活動數據檢核之

「合理性」檢視方法，當由能源統計端進行

逐月檢視。

B.「合理性」檢視訂定明確之一致性檢視標準，

變動範圍 5%以上為合理之檢視標準。

5.特定排放源的重新計算

污水處理廠產生沼氣之燃燒利用應歸屬於能

源部門，惟目前相關資料尚未納入能源統計，規劃

取得相關資料納入能源統計後，即進行重新計算。

6.特定排放源的改善計畫

能源部門燃料燃燒溫室氣體排放統計目前並

無針對特定排放源改善計畫。

3.2.1 能源產業（1.A.1）

1.統計範疇

能源產業燃料燃燒溫室氣體排放，依據國

家清冊分類，可分為公用與自用電能及熱能製造

業、熱能工廠、石油煉製業，以及固體燃料製造

與其他能源產業。

而電能及熱能製造業以下又可再細分為公用

與自用發電廠、公用與自用汽電共生廠及公用與自

用熱能工廠，固體燃料製造與其他能源產業下亦可

再區分為固體燃料製造業與其他能源產業兩項。

2.方法論議題

（1）燃料燃燒二氧化碳排放計算方法與程序

請參照 3.2節計算方法。

（2）排放係數

請參照 3.2節使用排放係數。

（3）活動數據

表 3.2.10 臺灣燃料燃燒排放源與匯分類統計範疇 -能源產業

排放源 範疇定義

1.A.1

能源產業 包括因燃料萃取或能源生產的燃料燃燒排放。

a.公用與自用電能及熱能製造業 包括公用與自用發電廠、公用與自用熱能工廠及發電廠、公用與自用熱能工廠的燃料燃燒排放。

i.發電廠 公用與自用發電廠燃料燃燒排放。

ii.汽電共生廠 公用與自用汽電共生廠燃料燃燒排放。

iii.熱能工廠 公用與自用熱能工廠的燃料燃燒排放。

b.石油煉製 關於石油產品煉製的所有燃燒活動，但不包括蒸散排放，蒸散排放應該計算於 1A3bv或 1B2a中。

c.固體燃料製造與其他能源產業 包括從固體燃料轉變成次級、三級產品製程之能源使用的燃燒排放，包括木炭的生產過程。

i.固體燃料製造業 包括焦炭、褐煤、煤球生產之燃料燃燒的排放。

ii.其他能源產業 其他能源產業能源使用之燃燒排放，本分類亦包括於煤礦開採、油氣萃取過程能源使用之排放。


